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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挂牌转让子公司 

大象慧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航天信息”）通过产权交易所公

开挂牌的方式转让大象慧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象慧云”）4%股权，

成交金额为 5,560 万元人民币。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一、交易概述 

2020 年 11 月 18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开挂牌转让子

公司大象慧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通过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的方

式，以不低于 5,000.0412 万元的转让价格转让大象慧云 4%股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1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

公开挂牌转让子公司大象慧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7）。 

2020 年 12 月 18 日，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完成了对本次股权转让的公开挂牌及征集意

向方的转让程序，公司持有的 4%大象慧云的股权由宿迁慧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图灵

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及新会江裕信息产业有限公司最终摘牌，成交总价为 5,560 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交易对方已签订了《上海市产权交易合同》，并收到上海联合产

权交易所出具的《产权交易凭证》和 5,560 万元股权转让款，本次股权的公开挂牌转让完成。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宿迁慧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2、注册地址：宿迁市宿豫区洪泽湖东路 19 号恒通大厦 418 室 



3、注册资本：0.1 万元 

4、法人代表：陈懿 

5、经营范围：投资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投资咨询（除证券、股票、基金、期货类），

广告代理、发布，版权代理，软件设计及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深圳图灵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1、企业类型：有限合伙 

2、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 

3、注册资本：3,200 万元 

4、法人代表：深圳图灵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钟晓林） 

5、经营范围：创业投资，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投资咨询（不含限制

项目）；提供创业企业孵化服务（不含限制项目），高新技术项目的投资（具体项目另行申

报）。（以上各项涉及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

可后方可经营） 

（三）新会江裕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2、注册地址：江门市新会区今古洲经济开发区江裕路 18 号 

3、注册资本：2,566 万美元 

4、法人代表：欧国伦 

5、经营范围：新型电子元器件（含片式元器件）电路表面贴装、打印机系列产品、数

码投影机、收款机系列（含税控收款机及 POS）税控装置、液晶显示器等计算机外部设备、

信息电子类产品、信封机、电子白板、数字音、视频解码设备及计算机软件等开发、生产、

销售和服务；其他企业信息电子类产品的代理销售和服务（限制类产品除外）；研发、生产、

加工、销售食品添加剂；销售指甲油系列化妆品；便携式微流控生物芯片检测装置、口罩、

医用口罩、医用雾化器、便携式氧气机生产及销售；饮料、糕点、水果制品、茶制品及陈皮

制品等系列产品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交易标的及其评估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1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和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公开挂牌转让子公司大象慧云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7）。 

四、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转让方）：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1）宿迁慧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2）深圳图灵创业投资企业（有限

合伙）（3）新会江裕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一）产权交易的方式 

1、本合同项下产权交易于 2020 年 11 月 23 日至 2020 年 12 月 18 日，经上海联合产权

交易所公开挂牌，挂牌期间征集到乙方一个意向受让方，按照产权交易规则确定乙方为产权

交易标的受让方。 

2、各受让方同意按照所签订的《联合受让协议》约定的价格及比例依法受让本合同项

下产权交易标的：受让方一受让标的企业 2.64%股权，受让价格为人民币（小写）3670 万

元；受让方二受让标的企业 1 %股权，受让价格为人民币（小写）1390 万元；受让方三受

让标的企业 0.36 %股权，受让价格为人民币（小写）500 万元。 

（二）价款 

交易价款为人民币 5,560 万元。 

（三）支付方式 

1、乙方已支付至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的保证金计人民币 1,668 万元，在本合同生效后

直接转为本次产权交易部分价款。 

2、甲、乙双方约定按照以下方式支付价款：一次性付款。除上述条款保证金直接转为

本次产权交易部分价款外，乙方应在本合同签订后 5 个工作日内，将除保证金外的剩余价款

人民币 3,892 万元，一次性支付至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指定银行账户。 

3、各受让方同意根据《联合受让协议》的约定按照如下金额分别支付剩余交易价款：

受让方一应支付剩余交易价款人民币 2,569 万元；受让方二应支付剩余交易价款人民币 973 

万元；受让方三应支付剩余交易价款人民币 350 万元。 

4、甲乙双方同意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在出具产权交易凭证后 3 个工作日内将全部交易

价款划转至甲方指定账户。 

（四）违约责任 

1、乙方若逾期支付价款，每逾期一日应按逾期支付部分价款的 5%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逾期超过 10 日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赔偿损失。 

2、甲方若逾期不配合乙方完成产权持有主体的权利交接，每逾期一日应按交易价款的

5 %向乙方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 10 日的，乙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甲方赔偿损失。 

3、本合同任何一方若违反本合同约定的义务和承诺，给另一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

赔偿责任；若违约方的行为对产权交易标的造成重大不利影响，致使本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

守约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违约方赔偿损失。 

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是按照大象慧云各股东对该公司后续资本运作的计划，逐步推进大象慧云独立

的社会化运营和市场化拓展，有利于大象慧云加快拓展多元化的财税互联网业务。航天信息

通过本次股权结构调整与资源配置的优化，也可以加快智慧财税的社会化生态体系的建设发

展。 



本次交易完成后，鉴于公司已不再是大象慧云的第一大股东，根据各股东的一致意见，

将召开新一届股东会重新确定大象慧云的董事会构成并选举新任董事成员。大象慧云新一届

董事会成立后，航天信息将不再拥有大象慧云董事会的多数席位，大象慧云将成为公司的参

股子公司，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相关内容，企业因处置部分股权投资

等原因丧失了对被投资方的控制权的，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对于剩余股权，应当按照其

在丧失控制权日的公允价值进行重新计量。处置股权取得的对价与剩余股权公允价值之和，

减去按原持股比例计算应享有原有子公司自购买日或合并日开始持续计算的净资产的份额

之间的差额，计入丧失控制权当期的投资收益。与原有子公司股权投资相关的其他综合收益

等，应当在丧失控制权时转为当期投资收益。 

因此，基于本次股权转让的交易价格经公司初步测算，在大象慧云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

表的报告期内，将对公司产生约 3.83 亿元的投资收益。本次交易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的具

体影响最终以经审计的财务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2 月 30 日 


